河  南  大  学

关于启用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通知
全校各单位：
依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启用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的通知》（豫人社专技[2013]72号）文件精神和要求，为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现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网络化、规范化、制度化，我校将在5月上旬全面启用“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管理系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管理系统注册
（一）注册范围

所有在编在岗的专业技术人员（含校级人事代理）。请已注册过的专业技术人员登录后补充完善个人注册信息。
（二）注册方法

专业技术人员个人请进入“管理系统”（网址：http://www.hnzjgl.gov.cn/）进行“帐号信息”和“个人信息”的注册；可在页面底端下载“用户操作指南”，按照“专业技术人员个人角色”说明注册。
各单位所属专业技术人员全部注册完成后，填写《河南大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备案表》（附件1）。
（三）注册要点
1、身份证号：需填写18位的二代身份证号。
2、个人信息：“单位所属区域”一栏请选择“省直”并点击“选定”后面一栏选择 “河南省省直”点击“选定”； “所在单位”一栏请检索“河南大学”并点击“选定”；“工作部门”选定自己所在地单位或机构。
3、证书管理号：证书管理号严格按照“418256+13（年度）+个人一卡通号（6位）”规则进行填写；例：“41825613100001”。
4、密码丢失：请在“管理系统”首页点击“找回密码？”，进入后输入身份证号和电子邮箱即可找回。

二、管理员设置与职责
各单位需指定1名系统管理员，负责审核本单位所属专业技术人员的注册信息和日常的系统管理。管理员需填写《河南大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管理员备案表》（附件2）。
三、其他要求
请各单位管理员认真审核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个人注册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按要求填写和打印附件1、附件2表格，经所在单位领导签字和盖章后于5月19日18点前报送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备案，同时发送电子版至电子信箱。
请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按通知时间认真完成注册和材料报送。根据省人社厅有关文件规定，专业技术人员注册结束后，可进行继续教育信息记录、登记与审验等工作。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情况将作为职称评聘、岗位聘任、工作考核、职业注册、申请各种奖励、申报国家和省级专家等工作的必备条件。

注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各单位管理员及时联系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解决。
联系人：  申彦庆
联系电话：22195890

电子邮箱：hdjsfzzx@henu.edu.cn
联系地址：明伦校区新行政楼六楼645室
人事处  教师发展中心
2014年5月8日

附件：
1、河南大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备案表
2、河南大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管理员备案表
附件1
河南大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备案表
单位（盖章）：                            备案总人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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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聘任时间格式示例：2013.09；（2）证书管理号填写完整的14位；（3）若人事代理请在备注栏注明。
附件2
河南大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
管理员备案表

单位（盖章）：
	姓  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职    务
	

	手    机
	
	电话（外线）
	

	电子信箱
	
	QQ（常用）
	

	单    位    意    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